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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76               证券简称：易事特               公告编号：2016-042 

 

易事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5 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易事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已于 2016年 2月 19日在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因工

作人员疏漏，经事后检查，发现公司披露的 2015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四节 管理层

讨论与分析中第 5.5.3 募集资金变更项目情况、6.2 出售重大股权情况”中的数据

单位有误；及“第十节 财务报告合并利润表”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的本期金额填写有误，但对本期净利润数据没有影响。现更正如下： 

1、更正前内容： 

五、投资状况分析--5、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3）募集资金变更项目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变更后

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

诺项目 

变更后

项目拟

投入募

集资金

总额(1) 

本报

告期

实际

投入

金额 

截至期

末实际

累计投

入金额

(2) 

截至期

末投资

进度

(3)=(2)

/(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报告期实现

的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变更后的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对全资

子公司

疏勒县

盛腾光

伏电力

分布式发电

电气设备与

系统集成制

造项目、高频

数字化可并

10,029 
10,02

9 
10,029 100.00%  1,494,872.94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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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

司进行

增资 

联大功率及

模块化不间

断电源系统

产业化项目 

合计 -- 10,029 
10,02

9 
10,029 -- -- 1,494,872.94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

露情况说明(分具体项目) 

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及 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公司将使用剩余募

集资金 10,029 万元对盛腾光伏进行增资，用于盛腾光伏 20MW光

伏并网电站项目，该项目总投资额为 16,400万元。上述事项已

于 2015年 9 月 2日公告。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

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无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

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更正后内容： 

五、投资状况分析--5、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3）募集资金变更项目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变更后

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

诺项目 

变更后

项目拟

投入募

集资金

总额(1) 

本报告

期实际

投入金

额 

截至期

末实际

累计投

入金额

(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2)/

(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报告

期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变更后的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对全资

子公司

疏勒县

盛腾光

分布式发电

电气设备与

系统集成制

造项目、高频

10,029 10,029 10,029 100.00%  149.49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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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电力

有限公

司进行

增资 

数字化可并

联大功率及

模块化不间

断电源系统

产业化项目 

合计 -- 10,029 10,029 10,029 -- -- 149.49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

露情况说明(分具体项目) 

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及 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公司将使用剩余募

集资金 10,029 万元对盛腾光伏进行增资，用于盛腾光伏 20MW光

伏并网电站项目，该项目总投资额为 16,400万元。上述事项已

于 2015年 9 月 2日公告。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

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无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

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2、更正前内容： 

六、重大资产和股权出售 

2、出售重大股权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交易

对方 

被出

售股

权 

出售

日 

交易

价格

（万

元） 

本期初

起至出

售日该

股权为

上市公

司贡献

的净利

润（万

元） 

出售

对公

司的

影响 

股权出

售为上

市公司

贡献的

净利润

占净利

润总额

的比例 

股权

出售

定价

原则 

是否

为关

联交

易 

与交

易对

方的

关联

关系 

所涉

及的

股权

是否

已全

部过

户 

是否按

计划如

期实

施，如

未按计

划实

施，应

当说明

原因及

公司已

披露

日期 
披露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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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的

措施 

深圳

市华

仁海

湾新

能源

投有

限公

司 

沭阳

清水

河光

伏发

电有

限公

司

70%股

权 

2015

年 07

月 03

日 

113,0

50,00

0 

847 无 2.72% 
公允

价值 
否 无 是 是 

2014.

12.02 

详见巨潮资

讯网《关于

转让全资子

公司部分股

权的公告》

（公告编

号：

2014-112） 

更正后内容： 

六、重大资产和股权出售 

2、出售重大股权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交易

对方 

被出

售股

权 

出售

日 

交易价

格（万

元） 

本期初

起至出

售日该

股权为

上市公

司贡献

的净利

润（万

元） 

出售

对公

司的

影响 

股权出

售为上

市公司

贡献的

净利润

占净利

润总额

的比例 

股权

出售

定价

原则 

是否

为关

联交

易 

与交

易对

方的

关联

关系 

所涉

及的

股权

是否

已全

部过

户 

是否按

计划如

期实

施，如

未按计

划实

施，应

当说明

原因及

公司已

采取的

措施 

披露

日期 
披露索引 

深圳

市华

沭阳

清水

2015

年 07
11,305 847 无 2.72% 

公允

价值 
否 无 是 是 

2014

.12.

详见巨潮

资讯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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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海

湾新

能源

投有

限公

司 

河光

伏发

电有

限公

司

70%股

权 

月 03

日 

02 于转让全

资子公司

部分股权

的公告》

（公告编

号：

2014-112） 

3、更正前内容： 

第十节 财务报告--二、财务报表 

3、合并利润表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25,043,288.06 10,776,446.07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

资收益 
18,021,504.73  

更正后内容： 

第十节 财务报告--二、财务报表 

3、合并利润表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25,043,288.06 10,776,446.07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

资收益 
20,668,325.05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其他内容不变，更正后的 2015年年度报告全文将于同日在中

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因

上述更正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易事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2 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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